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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发„2021‟5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 年度教职
工考核奖励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为充分发挥定期奖励的激励促进作用，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规定》(人社部规„2018‟4

号）、《北京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实施办法》（京人社事业发

„2019‟162号）、《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教职工奖励实施办法》等

文件规定，特制定 2020年我校教职工奖励工作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奖励工作的实施 

2020年度教职工考核奖励工作在学校统一领导下进行，由学

校教职工奖励评审委员会组织实施。 

学校教职工奖励评审委员会组成: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处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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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王传亮  王永生 

副组长：周志成、王秀彦、于世洁 

成  员：党校办、党委组织部、党委宣传部、教务处、科技

处、研究生院、人事处、学生处、安稳处、校工会等部门负责人。 

办公室设在人事处。 

各院级党组织组建教职工考核奖励工作小组，负责本单位人

员考核考核奖励工作的具体实施。 

二、奖励范围及名额 

（一）奖励范围 

学校在编在岗教职工。 

（二）奖励名额 

按照北京市和学校有关规定，2020 年度奖励分为嘉奖和记

功，其中嘉奖的比例不超过 20%，记功的比例不超过 2%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嘉奖条件 

年度考核确定为优秀等次的教职工,同时获得嘉奖奖励。 

（二）记功条件 

对取得突破性成就、作出重大贡献、产生较大影响的教职工，

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给予记功奖励： 

1.在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加强党建工作，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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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治责任等方面，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的。 

2.在执行党和国家、本市及学校重大战略部署、重要任务、

承担重要专项工作，维护公共利益、防止或者消除重大事故、抢

险救灾减灾等方面，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的。 

3.热爱公共服务事业，在推进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医疗卫生、

体育等领域改革发展方面，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的。 

4.在为民服务、爱岗敬业、担当奉献等方面，表现突出、成

绩显著的。 

5.工作中有发明创造、技术创新、成果转化等，经济效益或

者社会效益显著的。 

6.在维护安全稳定、增进民族团结、同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

等方面，有突出事迹和功绩的。 

7.在对外交流与合作、重大赛事和活动中争得荣誉和利益，

表现突出、成绩显著的。 

8.在加强“四个中心”功能建设、做好“四个服务”、推动

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业绩、做出重要贡献的。 

9.有其他突出成绩和贡献需要给予奖励的。 

四年之内受过党纪、政纪处分，或师德考核基本合格、不合

格的人员，不得给予记功奖励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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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层推选。各院级党组织按照评选名额（见附件 1），

依据评选条件和要求，民主推选出本单位记功奖励人员名单，填

写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北京信息科

技大学 2020 年记功申报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于 7 月 2 日之前

交至人事处。 
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学校教职工奖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就各院

级党组织推荐的记功奖励人选，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部门的

意见，进行资格审核。 

（三）会议评审。学校教职工奖励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召开会

议，对各单位推选报送的记功奖励人员进行统一评审，提出拟奖

人员名单。 

（四）公示名单。将拟奖名单在校内公示 5个工作日，公示

无异议的，报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审批，公布奖励决定。 

（五）颁发奖金、证书和奖章。对获得嘉奖的教职工颁发奖

励证书；对获得记功的教职工颁发奖励证书的同时颁发奖章。 

对获得嘉奖的教职工给予一次性奖金 2000 元，对获得记功

的教职工给予一次性奖金 4000元。 

（六）归档备案。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》存入本

人干部人事档案。将年度奖励备案材料报市人社局事业单位人事

管理处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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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教职工奖励是激励广大教职员工干事

创业的重要手段，全校各部门要在学校党委行政的领导下主动作

为、严把条件，有效发挥正向引导作用，推动奖励工作的有序开

展。 

（二）做好宣传引导。对获得奖励的教职工，可以结合实际

以内部通报表扬、评优评先等形式进行褒奖，并在工作上、生活

上给予关心关怀，激励其珍惜和保持荣誉，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

领作用。 

（三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在奖励工作实施过程中，应当严格遵

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、组织人事纪律、工作纪律、财经纪律、

廉洁纪律，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，自觉接受监督。 

 

附件： 

1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年考核奖励记功名额分配表 

   2.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

   3.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年记功申报汇总表 

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事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23日



— 6 — 

附件 1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 年考核奖励记功名额分配表 

序

号 
部门 测算基数 测算人数 分配名额 

1 机关党委（含离退休党委） 323 9．69 10 

2 图书馆 45 1．35 1 

3 后勤管理处 83 2．49 2 

4 机电工程学院 134 4．02 4 

5 仪器科学与光电工程学院 104 3．12 3 

6 自动化学院 112 3．36 3 

7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75 2．25 2 

8 计算机学院 118 3．54 4 

9 经济管理学院 164 4．92 5 

10 信息管理学院 85 2．55 3 

11 马克思主义学院 45 1．35 1 

12 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 56 1．68 2 

13 外国语学院 94 2．82 3 

14 理学院 127 3．81 4 

15 体育部 35 1．05 1 

  合计 1600 48 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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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奖励审批表 

填表时间：   年  月  日 

姓  名  性别  
出  生 

年  月 
 

照  片        

（近期 2寸正面半

身免冠彩色照片） 

民  族  籍贯  出生地  

政  治 

面  貌 
 

参加工 

作时间 
 

学  历  学  位  

身  份 

证  号 
 

工作单 

位及职 

务职称 

 
岗位等级 

（职员等级） 
 

拟授奖励 

种类 

□定期奖励 

□及时奖励 

□嘉奖、  □记功、 

□记大功、□授予称号 

奖  惩 

情  况 
 

简  历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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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 要 

事  迹 
 

申  报 

单  位 

意  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  核 

单  位 

意  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审  批 

单  位 

意  见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备  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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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 

     

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20 年记功申报汇总表 

推荐单位： 

序号 工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职务 职称 
主要事迹 

（200 字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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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事处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月 23日印发 


